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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规范文件（CNAS-RC01:2018 与 CNAS-RC01:2017） 

修订内容差异对照表 

 

序号 

CNAS-RC01-2017(修订前) CNAS-RC01-2018(修订后) 备注 

条款号 内容 条款号 内容  

 3.9 

3.9 纠正措施验证 

对于受评审方

针对不符合采取或计

划采取的纠正和纠正

措施，CNAS 通过对

受评审方提供的书面

材料进行评价、在受

评审方办公室或审核

现场核实等方式，确

认纠正和纠正措施有

效。 

纠正措施验证

的期限自不符合开具

之日起计算。 

 

3.9 

3.9 纠正措施验证 

在CNAS规定的期

限内，对于受评审方针

对不符合采取或计划采

取的纠正和纠正措施，

CNAS 通过对受评审方

提供的书面材料进行评

价、在受评审方办公室

或审核现场核实等方

式，确认纠正和纠正措

施有效。 

纠正措施验证的期

限自不符合开具之日起

计算，在 CNAS 规定的

期限内，受评审方有 2

次提交验证的机会，但

应在到期之前完成验

证。 

 

新增 

 3.18 

3.18 复评 

为确认已认可认

证机构的管理体系在

整 体 上 持 续 符 合

CNAS 认可规范要

求，在认可证书有效

期届满前，对提出延

续认可资格申请的认

证机构所实施的认可

活动。 

 

3.18 

3.18 复评 

为确认已认可认证

机构的质量管理体系在

整体上持续符合 CNAS

认可规范要求，在认可

证书有效期届满前，对

提出延续认可资格申请

的认证机构所实施的认

可活动。 

 

内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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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4.5 在认可申请或初

次认可评审的任何阶

段，若有证据表明认

证机构存在欺诈行

为、故意提供虚假信

息或隐瞒信息，

CNAS 将不予受理 

4.5 

4.5 在认可申请或初次

认可评审的任何阶段，

若有证据表明认证机构

存在欺诈行为、故意提

供虚假信息或隐瞒信

息，CNAS 将不予受理

或终止评审过程。 

 

新增 

 5.1.1  5.1.1 

7）申请人已提交

《认可申请书》及其要

求的文件等全部申请材

料。 

 

新增 

 5.1.2 

5.1.2 申请人应提交

《认可申请书》及其

要求的文件等申请

材料。需要时，申请

人还应提供进一步

的材料，以便 CNAS

获得足够的认证机

构信息，具体内容见

《认可申请书》。 

 

  删除 

   5.1.2 

5.1.2 当申请人不满足

本文件 5.1.1 中的任何

一项或存在以下任何

一种情况时，CNAS 不

予受理认可申请： 

1）有证据表明申

请人存在欺诈行

为、故意提供虚假

信息或隐瞒信息； 

2）依据本文件 4.5

被拒绝申请或未

获认可，未满 2 年； 

3）被撤销认可资

格未满 2 年； 

4）注销认可资格未满 1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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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1.4 

5.1.4  CNAS 在收

到认可申请后 ,进行

申请评审，解决双方

在理解上的差异，必

要时可对申请人进行

访问。 

 

5.1.4 

5.1.4  CNAS 在收到认

可申请后，可采用申请

材料审查和现场访问等

方式进行申请评审，解

决双方在理解上的差

异。 

 

内容变更 

 5.4.1 

5.4.1 初次认可的文

件评审 

评审组实施文

件评审，对发现的问

题开出不符合。 

针对文件评审

提出的不符合，如果

申请人两次所采取的

纠正措施均不满足要

求或不能在 3 个月内

完成纠正措施验证，

CNAS 将做出文件评

审不通过的结论，认

证机构需重新提交认

可申请。 

 

5.4.1 

5.4.1 初次认可的文件

评审 

评审组实施文件评

审，对发现的问题开出

问题清单或不符合。 

文件评审中发现的

问题，应在 3 个月内完

成纠正措施验证（见本

文件 3.9），否则文件评

审不通过，CNAS 将终

止认可过程。 

 

内容变更 

 
5.4.2.

2 
 

5.4.2.

2 

初次认可办公室评

审中开出的不符合，应

在 3 个月内完成纠正措

施验证（见本文件 3.9），

否则 CNAS 将终止认可

过程。 

 

新增 

 
5.4.3.

3 

5.4.3.3 见证评审的

实施 

见证评审组对申

请人实施的现场审核

/检查/评价活动实施

见证评审。评审完成

5.4.3.

3 

5.4.3.3 见证评审的实施 

见证评审组对申请

人实施的现场审核/检查

/评估/评价活动实施见

证评审。评审完成后，

见证评审组向申请人通

新增 



                                                                                   CNAS-PD35/04C0 

第 4 页 共 10 页 

后，见证评审组向申

请人通报见证评审情

况、评审发现和评审

结论，对不符合事实

将要求申请人代表予

以确认，并提出不符

合报告。 

 

报见证评审情况、评审

发现和评审结论，对不

符合事实将要求申请人

代表予以确认，并提出

不符合报告。 

如果见证评审中发

现审核组不具备实施审

核的能力，则见证评审

不通过。 

初次认可见证评审

中开出的不符合，应在 3

个月内完成纠正措施验

证（见本文件 3.9），否

则 CNAS 将终止认可过

程。 

初次认可办公室评

审后 1 年内，因申请人

原 因 未 能 按 本 文 件

5.4.3.1 的有关要求实施

见证评审，CNAS 将终

止认可过程。 

 

 5.5 

5.5 初次认可的纠正

措施验证 
 

  删除 

 6.3.1 

6.3.1 认证业务范围

认可申请 

初次认可时，申

请人应在向CNAS提

交的《认可申请书》

中明确申请认可的认

证业务范围；获认可

后申请增加或变更认

可业务范围时，申请

人应向 CNAS 提交

《认可申请书》及其

要求的相关材料。 

 

6.3.1 

6.3.1 认证业务范围认

可申请 

初次认可和复评

时 ， 申 请 人 应 在 向

CNAS 提交的《认可申

请书》中明确申请认可

的认证业务范围；获认

可后申请增加或变更认

可业务范围时，申请人

应向 CNAS 提交《认可

申请书》及其要求的相

关材料。通常情况下，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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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请认可的认证业务

范围内应配备具有相应

专业技术能力的审核/检

查人员。 

 

 
6.3.4.

2 

6.3.4.2 获认可后申

请增加或变更认可业

务范围时，CNAS 在

受理申请后按有关要

求完成评审方案策

划、评审组委派和评

审实施，工作流程与

本文件第 5 章初次认

可中的有关过程相

同。评审中开出的一

般不符合应在 1 个月

内完成纠正措施验

证，严重不符合通常

应在 15 天内完成纠

正措施验证。 

 

6.3.4.

2 

6.3.4.2 获认可后申请增

加或变更认可业务范围

时，CNAS 在受理申请

后按有关要求完成评审

方案策划和评审组委

派，评审实施过程与本

文件第 5 章中的有关过

程相同。经评审不具备

能力的业务范围，则评

审不通过。评审中开出

的一般不符合，应在 1

个月内完成纠正措施验

证（见本文件 3.9），否

则 CNAS 将 按

CNAS-RC02 的相关要

求做出处理；评审中开

出的严重不符合，应在

15天内完成纠正措施验

证（见本文件 3.9），否

则 CNAS 将 按

CNAS-RC02 的相关要

求做出处理。 

 

内容调整 

   
6.3.4.

3 

6.3.4.3 文件评审或办公

室评审后 1 年内，因认

证机构原因未实施所要

求见证评审的业务范

围，CNAS 将终止对该

业务范围的认可过程。 

 

新增 

 7.1.5 

7.1.5 例行监督评审

的纠正措施验证 

例行监督评审中

7.1.5 

7.1.5 例行监督评审的

纠正措施验证 

例行监督评审中开

内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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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出的一般不符合，

应在 1 个月内完成纠

正措施验证。例行监

督评审中开出的严重

不符合，通常应在 15

天内完成纠正措施验

证。 

 

出的一般不符合，应在 1

个月内完成纠正措施验

证（见本文件 3.9），否

则 CNAS 将 按

CNAS-RC02 的相关要

求做出处理；例行监督

评审中开出的严重不符

合，应在 15 天内完成纠

正措施验证（见本文件

3.9），否则 CNAS 将按

CNAS-RC02 的相关要

求做出处理。 

 

 8.5 

8.5 复评的纠正措施

验证 

    评审中开出的一

般不符合，应在 1 个

月内完成纠正措施验

证；评审中开出的严

重不符合，通常应在

15 天内完成纠正措

施验证。 

 

8.5 

8.5 复评的纠正措施验

证 

   复评中开出的一般

不符合，应在 1 个月内

完成纠正措施验证（见

本文件 3.9 ），否则

CNAS 将 按

CNAS-RC02 的相关要

求做出处理；复评中开

出的严重不符合，应在

15天内完成纠正措施验

证（见本文件 3.9），否

则 CNAS 将 按

CNAS-RC02 的相关要

求做出处理。 

 

内容变更 

 9.1 

9.1 认可后的见证评

审原则 

对于已获认可的

管理体系认证机构、

产品认证机构和软件

过程及能力成熟度评

估机构，在认可周期

内CNAS通常每年实

施一定数量的见证评

9.1 

9.1 认可后的见证评审

原则 

对于已获认可的管

理体系认证机构、产品

认证机构和软件过程及

能力成熟度评估机构，

在认可周期内 CNAS 通

常每年实施一定数量的

见证评审以验证认证机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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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以验证认证机构实

施认证活动的能力。 

通常情况下，

CNAS 每年至少对每

个专项认可制度实施

1 次见证评审，每个

认可周期内至少对特

定专项认可制度包含

的每个分项认可制度

实施 1 次见证评审。

此外，特定专/分项认

可制度认可后的见证

评审还应同时满足本

文件 9.2 或 CNAS 相

关认可规范文件中的

特定要求。 

CNAS 根据特

定专 /分项认可制度

的见证评审要求，考

虑认可业务范围的数

量、认证机构的发证

数量、认证项目的典

型性、风险程度、技

术难度、组织规模、

认证机构的运营规模

及其重要程度等因

素，策划见证评审方

案。认证机构应按

CNAS 的要求及时向

CNAS 提供见证项目

（包括跨境项目）有

关的信息。 

 

构实施认证活动的能

力。 

通常情况下，CNAS

每年至少对每个专项认

可制度实施 1 次见证评

审，每个认可周期内至

少对特定专项认可制度

包含的每个分项认可制

度实施 1 次见证评审。

此外，特定专/分项认可

制度认可后的见证评审

还应同时满足本文件

9.2 或 CNAS 相关认可

规范文件中的特定要

求。 

CNAS根据特定专

/分项认可制度的见证评

审要求，考虑认可业务

范围的数量、认证机构

的发证数量、认证项目

的典型性、风险程度、

技术难度、组织规模、

认证机构的运营规模及

其重要程度等因素，策

划见证评审方案。认证

机构应按 CNAS 的要求

及时向 CNAS 提供见证

项目（包括跨境项目）

有关的信息。 

 

 9.2 „„ 9.2 

„„如果见证评审

中发现审核组不具备实

施审核的能力，则见证

评审不通过，CNAS 将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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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证机构已认可的业

务范围中缩小该见证项

目所属的技术组。 

 

   9.3 

9.3 认可后见证评审的

准备 

CNAS 根据特定专/

分项认可制度的见证评

审要求，考虑认可业务

范围的数量、认证机构

的发证数量、认证项目

的典型性、风险程度、

技术难度、组织规模、

认证机构的运营规模及

其重要程度等因素，策

划见证评审方案并通知

认证机构。 

认证机构应按 CNAS

的要求及时向CNAS提供

见证项目（包括跨境项

目）有关的信息。 

CNAS 选定见证评

审项目后，组建见证评

审组并通知认证机构，

认证机构如有异议可向

CNAS 提出。 

认证机构应提前将

见证评审组的人员名单

通知拟见证的组织，并

在项目实施前 15 日将

审核/检查/评估计划提

交见证评审组。 

见证评审组长编制

见证评审计划并提前通

知认证机构。 

 

新增 

   9.4 
9.4 认可后见证评审的

实施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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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评审组对认证

机构实施的现场审核/检

查/评估活动实施见证评

审。评审完成后，见证

评审组向认证机构通报

见证评审情况、评审发

现和评审结论，对不符

合事实将要求认证机构

代表予以确认，并提出

不符合报告。见证评审

中发现审核组不具备实

施审核的能力，则见证

评审不通过。 

 

   9.5 

9.5 认可后见证评审的

纠正措施验证 

认可后见证评审中

开出的一般不符合，应

在 1 个月内完成纠正措

施验证，否则 CNAS 将

按 CNAS-RC02 的相关

要求做出处理；认可后

见证评审中开出的严重

不符合，应在 15 天内完

成纠正措施验证，否则

CNAS 将 按

CNAS-RC02 的相关要

求做出处理。 

 

新增 

 

附 录

B 

 

附录

B 

2.4 如果见证评审未通

过，则认证机构申请的

该见证项目所属类和技

术组内认证机构申请的

其他非关键类均不予认

可。 

 

新增 

 附 表  附表  内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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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B-3  

填表说明： 

(1)请用下划线标注修订内容与原条款的不同之处； 

(2)请于备注中注明“新增”、“删减”或“内容变更”。 


